关于《关于调整零陵区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3月18日，零陵区民政局、零陵区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调整零陵区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零民发〔2026〕2号）文件，对全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标准作了调整。为确保文件精神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相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文件出台背景
为进一步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根据永州市民政局、永州市财政局印发的《关于调整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永民发〔2026〕2号）文件要求，决定调整我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标准。
二、相关政策依据
根据永州市民政局、永州市财政局印发的《关于调整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永民发〔2026〕2号）。
三、调整主要内容
（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26年，零陵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740元/月提高至770元/月；零陵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5820元/年提高至6240元/年。
（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2026年，零陵区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确定。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从11580元/年提高至12012元/年，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从7620元/年提高至8112元/年。
根据《湖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湘民发〔2021〕35号）文件规定，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应分为全自理、半护理、全护理三档，分别按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十分之一、六分之一、三分之一确定。
 2026年，零陵区全自理、半护理、全护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调整为180元/月/人、300元/月/人、600元/月/人，其中集中供养的全护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为10000元/年/人。对全自理特困人员，若为其购买了住院期间照料护理保险或服务，应按60元/月/人标准聘请专人进行照料护理。
[bookmark: _GoBack]（三）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2026年，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提高到1250元/月；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提高到1800元/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参照孤儿标准同等保障。
四、解读单位
零陵区民政局、零陵区财政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零陵区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由零陵区民政局负责解读，其中，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调整由社会救助股负责解读（联系人：唐建新，联系电话：6234847）；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标准调整由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负责解读（联系人：唐学兵，联系电话：6231559）。

